
预算管理

救灾款要切实用于救灾

由明春  孙承众  戴民辉

最近，我们对某省的救灾扶贫周转

金的提取、使用、管理情况进行了检查。
从检查的情况看，从地方扶贫考虑，救灾

款中提取了大量的救灾扶贫周转金，数

额超过了同期中央、地方安排救灾款总

额的 30% 。那么，在目前大灾频繁、救

灾成本提高的情况下，究竟该不该、能不

能继续从救灾款中提取救灾扶贫周转金

呢？对此，笔者就救灾与扶贫的关系、提

取救灾扶贫周转金是否科学合理，以及

如何加强救灾款的管理，谈一点看法。
一、救灾款是不同于扶贫款的专项

社会保障资金，必须切实发挥其救助灾

民的作用

从扶贫与救灾的关系看，两者有联

系也有根本的区别。扶贫工作可以增强

地方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救灾工作的

开展也有利于贫困地区早日恢复家园，

积极投入治贫工作。但自然灾害救济毕

竟不同于扶贫。首先，救灾与扶贫的目

标不同。救灾工作旨在使灾区尽早恢复

正常的生产生活，目的在于救“急”。而

扶贫旨在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生产，增强

地方的综合实力，属于治“本”。其次，救

灾与扶贫的对象不同。救灾的范围是全

部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也就是说有灾

即需救，对象为受灾户。扶贫的范围为

经济相对落后的贫困地区，对象通常为

集体。第三，救灾与扶贫的内容不同。
救灾是为解决灾民吃、穿、住等困难和发

生自然灾害时的抢救、转移、安置、治病

等。而扶贫则主要是帮助困难地区开发

生产项目，改造自然环境，增强经济实

力，改变贫困面貌。正是基于以上原因，

政府在职能部门的设置上有不同的分

工，在经费的设立上也有自然灾害救济

事业费（特大自然灾害经费）与支持不发

达地区发展资金的不同专项。因此，救

灾款是不同于扶贫款的专项社会保障资

金，两者不能混淆，必须树立救灾款专项

用于灾民的观念，切实发挥好救灾款救

助灾民的作用。
二、在当前救灾经费仍然不足的情

况下，从救灾款中提取扶贫周转金影响

了正常救灾工作的开展

从检查了解的情况看，在救灾款中

提取周转金至少反映了以下一些不容忽

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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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灾民的基本生活并未得到必要

的保障。近年来我国各地水、旱、风灾肆

虐，严重影响了当地老百姓的正常生产

和生活，自然灾害救济的任务十分繁重。
由于我国的财力仍然相对不足，各级政

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增加太多的救灾款，

加之物价的大幅度上涨，救灾成本大大

增加，因此救灾款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有的地方因救灾款不足，灾民的基本生

活都未得到基本保障，只能做到不饿死

人，吃饱肚子和穿、住、治等问题远未彻

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该地区仍然从

救灾款中大量提取救灾扶贫周转金。其

表现形式为：一是大部分从救灾款中直

接提取。许多资金甚至是在救灾年度刚

开始的 4、5月份就进行提取。而不是在

救灾款有余的情况下进行安排。二是提

取数额大。某县近 10 年来提取的扶贫

周转金占同期救灾款的比例超 过了

60 % ，最多一年达 99.5% 。三是省、市、

县层层重复提取。由于各级从救灾款中

大量提取救灾扶贫周转金，加上民政部

门有偿使用救灾款，灾民真正从政府直

接得到的无偿救助就十分有限了，灾民

的基本生活保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二）救灾扶贫周转金未能与救灾有

机地结合起来。从救灾款中提取救灾扶

贫周转金，其前提是救灾，也就是说必须

为救灾、抗灾服务，资金使用的最终受益

者应为灾区老百姓。但从检查的情况

看，救灾扶贫周转金的使用基本脱离了

救灾这个前提，救灾扶贫周转金大都用

于一些民政直属企业和社会福利企业，

甚至还有拿去搞招待所建设的。主管部

门通过救灾扶贫周转金的提取和有偿救

灾款的回收，实际将政府专项安排用于

灾区老百姓的预算内救灾款，转作了预

算以外的部门自身的生产发展资金，或

者称之为部门周转金，从根本上改变了

资金性质、更换了专项用途，违背了专项

预算资金的使用原则。
（三）救灾扶贫基金难以实现有灾救

灾目标。国务院在 1985 年曾提出：救灾

款有偿收回的部分用于建立扶贫救灾基

金，有灾救灾，无灾扶贫。这里的扶贫救

灾基金我们通常称之为救灾扶贫周转

金。从调查的情况看，救灾扶贫周转金

回收率极低，其本金随时间的推移将日

益萎缩，无法保证有灾之年救灾之用。
而且在调查中发现，有的地区在连年受

灾的情况下，从未将建立的救灾扶贫周

转金用到自然灾害救济方面去。
三、切实加强领导，规范经费管理，

健全财务制度，把有限的救灾资金全部

用于灾区的救灾事业

救灾款是专项用于灾民的社会保障

资金，从救灾款中提取救灾扶贫周转金

用于扶贫，既改变了预算资金的性质、用

途，违反了资金管理规定，同时从实际执

行情况看，单纯由民政部门管理救灾扶

贫周转金的办法也是不成功的。对此，

财政部门应积极发挥财政的管理监督职

能，加强对救灾款的管理，使救灾款的使

用规范、科学、有效。具体思路是：

（一）停止在救灾款中提取救灾扶贫

周转金，保证将救灾款用于灾区老百姓。
按照自然灾害救济事业费的使用范围和

对象，救灾款应全部用于灾区灾民的生

活需要。在当前自然灾害比较频繁、救

灾成本上涨较快、救灾经费相对不足的

情况下，必须坚决停止以救灾扶贫的名

义从救灾款中提取周转金。要努力保障

灾民的吃、穿、住、治等基本生活需要和

转移安置开支，最大程度地支持灾民渡

过难关，恢复家园。
（二）从实际出发，对正常年景确有

结余的救灾款建立大灾储备金，以增强

地方抗御特大自然灾害的能力。在风调

雨顺的年份，如救灾款确有结余，可考虑

由各级财政统一建立大灾储备金，以增

强政府在大灾年份救助灾民的能力。大

灾储备金是社会保障基金的一 个部分，

由财政、民政部门共同管理。其好处：一

可保证结余救灾资金继续用于自然灾害

救济，不改变资金的原来用途；二可减少

大灾年份下级对上级财政的依赖程度，

更好地发挥当地政府积极救灾、抗灾的

作用；三可通过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的

办法，使救灾资金保值、增值。
（三）加强原有救灾扶贫周转金的管

理，努力提高财务管理水平，为配合正常

救灾工作的开展服务。有两种管理办法

可供选择：

办法之一：继续由民政部门直接进

行救灾扶贫周转金的运营管理。财政部

门帮助民政部门制定统一的财务管理办

法和会计核算制度，并对资金实行财政

专户储存，以有利于发挥财政的管理监

督职能。救灾扶贫周转金的财务管理办

法包括：救灾扶贫周转金的性质、使用原

则，财政与民政部门的职责分工，救灾扶

贫周转金的扶持范围（包括救灾扶贫企

业的界定、审批），确定扶持项目的审批

程序，周转金的使用管理、占用费率、占

用期限与违约责任，呆滞资金的核销办

法，管理费的提取、审批，救灾扶贫周转

金的检查监督等。救灾扶贫周转金的会

计制度包括：科目设置、帐务处理、报表

制度和解释权限等。
对低息扶持的项目所取得的利润，

也可考虑提取部分资金用以补充大灾储

备金，以壮大大灾储备金的规模，更好地

为救灾服务。

办法之二：比照对民政福利企业的

扶持办法，通过贷款贴息实现救灾扶贫

的目的。将已形成的救灾扶贫周转金的

本金购置国家特种债券，以取得较高的

利息增值。用增值资金对救灾扶贫项目

实行贴息扶持。这种办法的好处：一是

由银行直接对项目的效益进行可行性研

究及一整套管理。民政部门只需对项目

是否属救灾扶贫进行审定，减少了许多

管理事务。二是因为民政部门不直接投

资，所以也不承担任何投资风险，这样可

确保救灾扶贫周转金本金的规模不缩

小。
（责任编辑  王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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